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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及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6月25日（星期五）14:30。

4、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大道2999号―成都航宇超合金技术有限公司会议室。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政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表决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198,349,89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533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27,754,5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022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70,595,3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5113％。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2,678,7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9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451,4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1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227,3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827％。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74,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87％；反对87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3,5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3278％；反对875,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2.67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二分之一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2.00�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74,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87％；反对87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3,5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3278％；反对875,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2.67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二分之一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3.00�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74,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87％；反对87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3,5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3278％；反对875,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2.67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二分之一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4.00�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鉴于公司2020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决定2020年度不向股

东分配利润。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74,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87％；反对87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3,5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3278％；反对875,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2.67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二分之一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5.00�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74,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87％；反对87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3,5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3278％；反对875,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2.67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二分之一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6.00�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74,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87％；反对87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3,5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3278％；反对875,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2.67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二分之一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7.00�关于2020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批准公司2020年度审计费用为295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为55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74,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87％；反对87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3,5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3278％；反对875,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2.67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二分之一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8.00�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决定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期限一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74,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87％；反对87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3,5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3278％；反对875,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2.67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二分之一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2020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董事会聘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闫思雨律师和郭斌律师为本次会议出具了见证法律意见

书。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以及会议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1-055

债券代码：128108� �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及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变动

比例超过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 文核准，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发行了3,144.0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

债” ），发行总额314,404万元。 本次可转债简称“蓝帆转债” ，债券代码“128108” ，转股期限自2020年

12月3日起至2026年5月27日止。 截至2021年6月24日，因公司可转债持有人转股，使得公司总股本增加

90,690,279股，公司控股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投资”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北京信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信聿”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 公司于2021年6月23日分别以1元总价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蓝帆投资持有的公司

23,361,227股股份、北京信聿持有的公司24,787,109股股份，两位股东持股数量分别减少23,361,227

股、24,787,109股。

3、2021年3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预披露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持股 5%以上股东北京信聿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合

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本次权益变动期间，北京信聿减持股份2,600,000股。

4、综合上述原因，2021年2月3日至2021年6月24日，蓝帆投资持股数量减少23,361,227股，其一致

行动人李振平先生持股数量不变， 蓝帆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占原总股本的28.59%减少到占现

总股本的27.05%，变动比例达到1.54%；2021年4月20日至2021年6月24日，北京信聿持股数量减少27,

387,109股，持股比例由占原总股本的13.46%减少到占现总股本的11.28%，变动比例达到2.18%。

5、上述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公司控制

权变更。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变动比例超过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一诺路48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2月3日-2021年6月24日

股票简

称

蓝帆医疗 股票代码 002382

变动

类型

（可

多选）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23,361,227

1.54（含因可转债持有人转股被动

稀释部分）

合计 23,361,227 1.5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间接方式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执行法院裁定□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继承□

赠与□表决权让渡□

其他√（回购注销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导致持股比

例被动减少）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2021年2月2日

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2021年6月24

日总股本比例

（%）

蓝帆投

资

合计持有股份 29,264.24 28.31 26,928.12 26.7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272.31 10.90 11,272.31 11.2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991.92 17.40 15,655.81 15.55

李振平

合计持有股份 298.05 0.29 298.05 0.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4.51 0.07 74.51 0.07

有限售条件股份 223.54 0.22 223.54 0.22

合计 29,562.29 28.59 27,226.17 27.05

注：该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据加和因四舍五入进位有差距。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根据公司与蓝帆投资等业绩承诺方签署的 《关于CB�Cardio�Holdings�II�

Limited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业绩承诺方承诺CBCH�II�2018年度、2019年度、

2020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8,000万元、45,000万元、54,000万元。（净

利润指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

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审核报告，CBCH�II�

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数分别为人民币39,024.17万元、46,

192.89万元和33,994.47万元，2018年度及2019年度实现当年业绩承诺，2020年

度业绩承诺未实现；CBCH�II截至2020年12月31日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为人民币

119,211.53万元，累计实现率约为87%。

经公司董事会与业绩承诺方协商， 尽管受到疫情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

CBCH�II2020�年业绩未能完成， 各业绩承诺方仍决定严格遵守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的相关要求，对公司进行补偿。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业绩

承诺方蓝帆投资应进行的补偿情况具体如下：

蓝帆投资应补偿股份总计23,361,227股，返还分红款合计317.71万元。 公司

分别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于2021年6月8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注销业绩承诺方蓝帆投资持有的公司23,361,227

股股份。

业绩承诺方蓝帆投资严格遵守并履行了上述承诺。 截至目前，公司已回购并

注销蓝帆投资应补偿股份。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否√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变动比例超过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信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33号10层（1008B）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4月20日-2021年6月24日

股票简

称

蓝帆医疗 股票代码 002382

变动

类型

（可

多选）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27,387,109

2.18（含因可转债持有人转股被动

稀释部分）

合计 27,387,109 2.1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间接方式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执行法院裁定□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继承□

赠与□表决权让渡□

其他√（大宗交易减持股份、回购注销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可转债持有

人转股导致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2021年4月19

日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2021年6月24

日总股本比例

（%）

北京信

聿

合计持有股份 14,096.44 13.46 11,357.73 11.2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651.31 6.35 6,391.31 6.35

有限售条件股份 7,445.13 7.11 4,966.42 4.93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1）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承诺：

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北京信聿签署的 《关于CB�Cardio�Holdings�V�

Limited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业绩承诺方承诺CBCH�II�2018年度、2019年度、

2020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8,000万元、45,000万元、54,000万元。（净

利润指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

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审核报告，CBCH�II�

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数分别为人民币39,024.17万元、46,

192.89万元和33,994.47万元，2018年度及2019年度实现当年业绩承诺，2020年

度业绩承诺未实现；CBCH�II截至2020年12月31日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为人民币

119,211.53万元，累计实现率约为87%。

经公司董事会与业绩承诺方协商， 尽管受到疫情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

CBCH�II2020�年业绩未能完成， 业绩承诺方仍决定严格遵守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的相关要求，对公司进行补偿。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业绩承

诺方北京信聿应进行的补偿情况具体如下：

北京信聿应补偿股份总计24,787,109股，返还分红款合计337.10万元。 公司

分别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于2021年6月8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注销业绩承诺方北京信聿持有的公司24,787,109

股股份。

业绩承诺方北京信聿严格遵守并履行了上述各项的承诺。 截至目前，公司已

回购并注销北京信聿应补偿股份。

（2）减持计划承诺：

公司于2021年3月16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

未来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北京信聿拟通过大宗交

易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拟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截至本公告日，北京信聿减持实施情况与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实际

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上述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北京信聿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否√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 � � � � �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1-056

债券代码：128108� � � � � � �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蓝帆投资” ）的通知，获悉蓝帆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份质押手续，具体事项

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蓝

帆

投

资

是 6,000,000 2.23 0.60 是 是

2021年6月

24日

2023年8月

31日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淄博

分行

补充质

押

合计 6,000,000 2.23 0.60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设定信托的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振平先生质押、设定信托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

押前质

押及设

定信托

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

押后质

押及设

定信托

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或设定信托股份

情况

未质押且未设定信托

股份情况

已质押或设

定信托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或设

定信托

股份比

例（%）

未质押且未

设定信托股

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且未

设定信

托股份

比例

（%）

蓝

帆

投

资

269,

281,123

26.75

169,

983,974

175,

983,974

65.35 17.48 94,000,000 53.41

62,558,

016

67.05

李

振

平

2,980,

536

0.30 - - - - - - 2,235,402 75.00

合

计

272,

261,659

27.05

169,

983,974

175,

983,974

64.64 17.48 94,000,000 53.41

64,793,

418

67.30

注：受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陆续转股影响，公司总股本不断增加，本公告中公司总股本为

截至2021年6月24日数据。

二、其他说明

1、 蓝帆投资上述股份质押用途为补充质押股份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与公司生产经营无

关。

2、截至公告披露日，未来半年内，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58,240,000�股，

占其合计持公司股份比例的21.39%，占公司总股本的5.79� %，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38,633万元；未来一年

内， 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02,124,760股， 占其合计持公司股份比例的

37.51%，占公司总股本的10.15%，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79,433万元。 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

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及自筹资金。

3、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上述股份质押事项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影响的情形。公司将持

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1-057

债券代码：128108� � �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开展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出借股份比例被动超过总股本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投

资” ）的《告知函》，蓝帆投资于2021年4月开展了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因公司发生股份回购事宜，导致蓝帆

投资出借股份比例被动超过了总股本的1%，具体事项如下：

为提高资产运作效率，获取投资收益，蓝帆投资于2021年4月开展了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将其持有的公

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出借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借股份数量为10,400,000股，出借期限不超过6

个月。因公司发生股份回购事宜，2021年6月23日总股本减少48,148,336股，导致蓝帆投资出借股份比例被动

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03%。

截至本公告日，蓝帆投资通过证券交易所平台出借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股份为10,400,

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86%，占2021年6月24日公司总股本的1.03%。 本次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所涉及股份的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

未来蓝帆投资将继续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业务，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出借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任一时点出借股份数量余额不超过19,98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若出借期间公司有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对该数量进行对应调整），出借期限不超过6个月，参与转融通证券出

借业务所涉及的股份不发生所有权转移。

鉴于转融通证券出借周期较短，为保证出借人业务的灵活性和收益率，蓝帆投资的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正常开展，如超出上述额度范围，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1-058

债券代码：128108�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20年年报问询函

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下发的《关于

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324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要求公司就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独立董事对问询函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

并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现根据相关要求对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

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20年年报

问询函的回复》。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755� � � � �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公告编号：2021-52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相继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2021）晋01民初465号、

466号、467号、508号、509号、510号、517号、518号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合

计8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当事人

原告：陈全胜、王莉、赵改霞、简艳娜、孙京生、何鹤明、李雪梅、李常明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陈全胜、王莉等8人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95,168.04元；

（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

3.事实与理由

原告认为因被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使其受到投资损失,原告购买股票的时间在被

告虚假陈述实施日以后,至揭露日之前。 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1.自2021年2月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出化工资产所涉及的诉讼、仲裁

案件累计金额为323.28万元（不包含已披露的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件），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0.28%，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案件时间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及诉讼请求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进展

1 2021.3.5

曲沃县海达

润滑油有限

公司

山西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 山西三

维华邦集团有限

公司、 山西三维

化工有限公司

原告因原山西三维未结

清货款产生债务纠纷，将

本公司及山西三维华邦

集团公司、山西三维化工

有限公司连带起诉。 原告

请求支付其货款30.42万

元及诉讼费，公司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30.42

经法院判决， 由公司

支付原告30.42万元及

相应利息。 该案件已

履行完毕。

2 2021.4.14

重庆川仪自

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

山西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

原告因原山西三维未结

清设备剩余货款产生债

务纠纷， 将本公司起诉。

原告请求公司支付其货

款42.24万元、逾期利息及

诉讼费。

42.24

经法院判决， 由公司

支付原告42.24万元及

相应利息。 该案件已

履行完毕。

3 2021.5.2

临汾市科海

自动化给水

消防工程有

限公司

山西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

原告因原山西三维未结

清货款产生债务纠纷，将

本公司起诉。 原告请求公

司支付其货款19.37万元、

逾期利息及诉讼费。

19.37

经法院判决， 由公司

支付原告19.37万元及

相应利息。 该案件已

履行完毕。

4 2021.5.17

四川恒泰环

境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山西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

原告因原山西三维未结

清工程款产生债务纠纷，

将本公司起诉。 原告请求

公司支付其工程款、违约

金124.97万元及诉讼费。

124.97

经法院判决， 由公司

支 付 原 告 工 程 款

103.02万元。该案件已

履行完毕。

5 2021.5.24

甘肃红峰机

械有限责任

公司

山西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 山西三

维华邦集团有限

公司、 山西三维

化工有限公司

原告因原山西三维未结

清其货款产生债务纠纷，

将本公司、山西三维华邦

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三维

化工有限公司起诉。 原告

请求公司及各被告连带

支付其货款、逾期利息约

14.43万元及诉讼费。

14.43 开庭尚未判决

6 2021.6.21

宜兴市国窑

炉业工程有

限公司

山西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

原告因原山西三维未结

清承揽款产生债务纠纷，

将本公司起诉。 原告请求

被告支付其承揽款91.85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

91.85 尚未开庭

除上表所列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2.已公告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案件时间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及诉讼请求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进展

1 2020.6.8

山西正拓气

体有限公司

山西路桥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正拓气体科技

有限 公司

原山西三维公司与山西正

拓气体有限公司、 北京正

拓气体科技有限公司因制

氢合作项目产生合同纠

纷， 正拓公司请求赔偿其

经济损失1582.29万元及

利息损失； 原山西三维公

司提起反诉， 要求正拓公

司支付租赁公司土地房屋

费用及各种违约损失，该

案已经山西省高院审理终

结， 现正拓公司向最高人

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申

请撤销山西省高院判决并

申请本公司赔偿其损失1,

582.29万元等。

1,582.29

该案已经山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

判决， 判决解除原山

西三维与正拓公司的

制氢项目合作协议，

驳回山西正拓公司其

他诉讼请求， 驳回原

山西三维公司其他反

诉请求。

正拓公司向最高

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

请， 最高人民法院发

回山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重审。 2020晋民再

296号判决：自2016年

2月1日解除合同，公

司支付正拓 1125.29

万元及利息， 驳回原

被告的其他请求。 该

案件已履行完毕。

2 2021.1.13

山西阳煤电

石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山西路桥股份

有限公司

山西三维

华邦集团有限

公司

原告因原山西三维未结清

剩余货款产生债务纠纷，

将本公司、 山西三维华邦

集团有限公司起诉。 原告

请求被告支付其货款及逾

期付款损失441.65万元，

并承担诉讼费。

441.65

经法院判决， 由山西

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

司支付相关债务，本

公司不承担责任。

3 2021.2.1

珠海新中琦

贸易有限公

司

山西路桥股份

有限公司

原告因原山西三维未结清

剩余货款产生债务纠纷，

将本公司起诉。 原告请求

被告支付其货款及逾期利

息4.09万元。

4.09

公司向原告支付3.28

万元货款， 原告已撤

诉。

4 2021.2.7

山西奕迅商

贸有限公司

山西路桥股份

有限公司

山西三维

华邦集团有限

公司、山西三维

化工有限公司

原告因原山西三维未结清

剩余货款产生债务纠纷，

将本公司、 山西三维华邦

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三维

化工有限公司起诉。 原告

请求被告支付其货款9.99

万元及诉讼费。

9.99

经法院调解， 由山西

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

司支付原告货款8.99

万元， 本公司不承担

责任。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本次公告的8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公司尚未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

决或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尚不确定。

2.本次公告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均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出化工资产所涉及的诉

讼、仲裁案件。 根据公司与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三维化工有限公司、山西路桥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资产划转协议》、《重大资产置换协议》

及相关资产交割协议的约定安排，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出化工资产的相关债权债务由山西

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三维化工有限公司承接，该类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或期

后利润没有实质影响。

3.公司将根据诉讼、仲裁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晋01民初465号、466号、467号、508号、509号、510号、

517号、518号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

2.其他民事起诉状、判决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0755� � � � � � �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公告编号：2021-53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晋01民初40号、61号、68号、73号、

74号、77号、78号、80号、82号、84号、87号、94号、134号、135号、140号、164号、168号、169

号、172号、176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2021）晋民终136号、137号

《民事调解书》，共计22份。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自2018年9月22日至今多次发布了关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关于诉讼

事项的公告》和《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详情请见：公司自2018年9月22日至今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8-097、2018-102、2018-114、2018-120、

2019-02、2019-09、2019-019、2019-021、2019-023、2019-028、2019-029、2019-030、

2019-030、2019-038、2019-039、2019-041、2019-042、2019-044、2019-045、

2019-047、2019-048、2019-049、2020-08、2020-018、2020-019、2020-028、

2020-030、2020-031、2020-033、2020-034、2020-035、2020-036、2020-038、

2020-051、2020-052、2020-055、2020-059、2020-062、2020-063、2020-074、

2020-075、2021-03、2021-04、2021-06、2021-11、2021-12、2021-14、2021-35、

2021-36、2021-51、2021-52）。

三、判决情况

1、关于（2021）晋01民初40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95,000.00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王睿投资损失人民币87,162.98元。

2、关于（2021）晋01民初61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0,566.20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余娟投资损失人民币10,566.20元。

3、关于（2021）晋01民初68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49,969.74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周崇强投资损失人民币49,941.68元。

4、关于（2021）晋01民初7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91,679.19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吴志伟投资损失人民币91,658.95元。

5、关于（2021）晋01民初7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5,519.18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施静投资损失人民币5,519.18元。

6、关于（2021）晋01民初77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9,254.83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杨建青投资损失人民币9,252.47元。

7、关于（2021）晋01民初78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73,902.12元；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陈剑投资损失人民币173,881.87元。

8、关于（2021）晋01民初80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998.59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高旭青投资损失人民币2,998.59元。

9、关于（2021）晋01民初8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9,486.94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陈红晖投资损失人民币9,486.94元。

10、关于（2021）晋01民初8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69,378.48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杨正德投资损失人民币69,378.48元。

11、关于（2021）晋01民初87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8,345.02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卢胜投资损失人民币18,345.02元。

12、关于（2021）晋01民初9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3,879.66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常云丽投资损失人民币23,879.66元。

13、关于（2021）晋01民初13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34,000.00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李芳投资损失人民币20,000.00元。

14、关于（2021）晋01民初13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0,000.00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潘增君投资损失人民币3,460.51元。

15、关于（2021）晋01民初140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2,887.00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苏建强投资损失人民币12,793.94元。

16、关于（2021）晋01民初16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6,001.00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王晓贺投资损失人民币1,199.19元。

17、关于（2021）晋01民初168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6,139.40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尹星投资损失人民币6,139.40元。

18、关于（2021）晋01民初16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5,511.00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刘帅投资损失人民币15,511.00元。

19、关于（2021）晋01民初17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5,401.20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汪敏劼投资损失人民币5,396.37元。

20、关于（2021）晋01民初176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2,653.32元；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吴慧婷投资损失人民币4,529.60元。

21、关于（2021）晋民终136号《民事调解书》

经法院主持调解，公司与被上诉人赵洋达成调解协议，向赵洋赔偿投资损失1,314.00

元。

22、关于（2021）晋民终137号《民事调解书》

经法院主持调解， 公司与被上诉人陈永平达成调解协议， 向陈永平赔偿投资损失

8707.78元。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依据上述《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公司将承担共计631,123.81元赔付义务，并承

担相应案件受理费用。 依据公司对该类诉讼预计负债的计提标准，公司预计本次及以往公

告的该类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存在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2021） 晋01民初40号、61号、68号、73号、74号、77号、78号、80号、82号、84号、87号、

94号、134号、135号、140号、164号、168号、169号、172号、176号《民事判决书》；（2021）晋

民终136号、137号《民事调解书》。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5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金鹰智慧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智慧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智慧生活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303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金鹰智慧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金鹰智慧生活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1年6月28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6月28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以及为保护金鹰智

慧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

金管理人” ）决定从2021年6月28日起，对通过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大连网金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投）金鹰智慧生活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进行大额限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通过上述

代销机构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投）基金份额的最高金额为1,000元（含），即如单日

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投）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000元，本基金管理人

有权全部或部分拒绝该申请。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6135-888

2）本基金管理人网址：www.gefund.com.cn

（3）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本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

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

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

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投资有风

险，决策须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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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东原1891D馆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12,646,9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50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罗韶颖女士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终止2019年股票期权行权并注销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股票

期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1,771,543 99.9213 875,400 0.078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1,771,543 99.9213 875,400 0.078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终止2019年股

票期权行权并注销

已获准行权但尚未

行权股票期权的议

案》

226,033,952 99.6142 875,400 0.3858 0 0.0000

2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

资本暨修改〈章程〉

的议案》

226,033,952 99.6142 875,400 0.385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丹、李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5日


